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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2－1008） 

                             府法訴字第 1020280772號 

訴  願  人：○○○ 

            地址：○○○ 

送達代收人：○○○ 

            地址：○○○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2 年 7 月 10

日彰稅土字第 1026234469 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

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本縣○○○地號土地（以下稱系爭土

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地價為 77年 7月每平方

公尺 280元，於 101年 11月 23日訂立交換契約書移轉予案

外人李玉美，並於同年月 26日共同辦理土地增值稅(土地現

值)申報，申請依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第 4 項規定，以 89

年 1 月 28 日土地稅法修正公布生效當期公告現值每平方公

尺 2,500元為原地價課徵土地增值稅，經原處分機關查得系

爭土地於 89 年 1 月 28 日土地稅法修正公布當時存有一建

物，訴願人未能提示農業主管機關容許使用之證明文件，核

與土地稅法相關規定不符，故以 77 年 7 月每平方公尺 280

元為前次移轉現值計算漲價總數額，核課土地增值稅，訴願

人不服，以建築物已拆除無法補辦容許使用手續，於 101年

12月 10日申請依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更正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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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原處分機關報請財政部核示後，以 102 年 2 月 20

日彰稅土字第 1026002365 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提

起訴願經本府 102年 6月 13日府法訴字第 1020119081號訴

願決定撤銷原處分，由原處分機關於 2個月內查明後，另為

適法之處分，原處分機關依訴願意旨再行查核後，以 102年

7月 10日彰稅土字第 1026234469號函仍維持原處分，訴願

人不服，遂提起本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

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 訴願意旨略謂： 

（一） 鈞府 102年 6月 13日府法訴字第 1020119081號訴願

決定，顯指原處分機關第一次處分之法律見解有違誤

而撤銷該處分，另併指出原處分機關未依職權調查事

證，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68號解釋意旨，原

處分機關重為處分，所為之法律見解，不能與訴願決

定所持之法律見解相違悖，今原處分機關重為之處分

不僅未依訴願決定意旨，依職權調查系爭土地上放置

農用抽水灌溉設施之建物其面積究有若干，已明顯違

反行政程序法第 36條規定，其所為與訴願決定不同

之法律見解，與訴願法第 95條、第 96條及上揭大法

官會議解釋意旨相悖，原處分機關重為之本件處分顯

屬違法。 

（二）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係依區域計畫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訂定，其性質屬授權命令，其第 6條規定附

表一，係就土地使用類別之細節性事項為規定，依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67號解釋意旨，自不得牴觸

區域計畫法，其第 6條規定附表一之附帶條件雖註明

「本款各目依建築法規規定應申請建築執照者應先

向農業機關申請同意使用」，其反面解釋應為若依建

築法規，不必申請建築執照者，即不必先向農業機關

申請同意使用，原處分機關援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下稱農委會）95年 3月 23日農企字第 09500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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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認為農業設施免申請建築執照者，仍需依法申

請容許使用，其不僅逾越區域計畫法規定之限度，亦

違反其子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規定，且

對人民之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依釋字第 367

號解釋意旨，該項函文應屬無效，原處分機關據此函

文而重為處分，其處分違法云云。 

二、答辯意旨略謂： 

（一） 依 89年 1月 26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 8條第

3 項、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授權訂定之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第 2項、88年 10月 5日訂

定之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第 2點規定，農牧

用地上有固定基礎之建築物，縱作農業設施使用，於

89年 1月 28日土地稅法修法時，除應向農業主管機

關申請容許外，尚應申請建築執照。 

（二） 查「灌溉或排水用抽水設施」屬免向地政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使用之項目，惟系爭土地上除灌溉或排水用抽

水設施外，尚興建有固定基礎之建築物，依 92年增

訂之農業發展條例第 8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92 年 1

月 13日修正施行前已興建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以下

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放寬至得免申請建築執照，

惟仍應先向農業機關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訴願

人指稱若依建築法規不必申請建築執照者，即不必先

向農業機關申請同意使用乙節，容有誤解，又農委會

基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場，以 95年 3月 23日農企

字第 0950010504號函釋認定農業設施仍應依法申請

容許使用，並未違背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之規定，訴願人主張該函釋依釋字第 367號解

釋意旨應屬無效乙節，顯有誤會。 

（三） 鈞府前揭訴願決定意旨係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8條之 1

第 2項及 92年修正及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 6條附表一規定，認定訴願人所述事項非無斟酌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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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撤銷處分，經查系爭土地上非僅作灌溉或排水

用抽水設施，其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建築物，於

89年 1月 28日土地稅法修法時，除應向農業主管機

關申請容許外，尚應申請建築執照，況本局為維護訴

願人權益，已就訴願人主張放置農用機具及抽水機使

用之建築物其設施簡陋，面積只有 10至 15平方公尺

且已拆除無法補辦容許使用情形，兩次報請財政部核

示，經財政部函釋應視其於 89年 1月 28日土地稅法

修正公布生效時是否符合「整筆土地作農業使用」之

要件而定，是本局已就本案有利、不利之事項均已注

意，訴願人主張本次行政處分無效應有誤解云云。 

理 由 

一、 按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

業用地，於本法中華民國 89年 1月 6日修正施行後第

一次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修正施

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

課徵土地增值稅。」，又財政部 89年 11月 8日台財稅

第 0890457297 號函釋：「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平均

地權條例第 45 條) 第 4項有關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

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

值稅規定之適用，應以土地稅法 (平均地權條例) 89

年 1 月 28日修正公布生效時，仍『作農業使用之農業

用地』為適用範圍；如土地稅法 89年 1月 28日修正公

布生效時，已未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尚無上開原地

價認定規定之適用。…說明二、…（三）經查證認定移

轉土地確屬農業用地，且無下列事證，證明其於 89 年

1 月 28 日未作農業使用者，應准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

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規定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

地增值稅：1、依相關主管機關通報（如建築執照等）

或稽徵機關稅籍資料（如田賦改課地價稅等），查得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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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於民國 89年 1月 28日已未作農業使用者。2、其

他具體事證足以證明移轉土地於民國 89年 1月 28日未

作農業使用者。」及 93年 4月 21日台財稅第 0930450128

號函釋：「…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有關『作農業

使用之農業用地』之認定，應以該農業用地於 89 年 1

月 28 日土地稅法修正生效時，整筆土地均作農業使用

為要件。…」。 

二、 次按 89年 1月 26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農業使用︰指農業用地符合區域計

畫法或都巿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相關法令規

定，並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設置相關之農

業設施或農舍使用而未閒置不用者。」、第 8條第 3 項

規定「農地申請以竹木、稻草、塑膠材料、角鋼或鐵絲

網搭建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建築

物，可免申請建築執照。」、88 年 6 月 29 日修正公布

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規定「經編定為某種

使用之土地，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使用。但其他法律

有禁止或限制使用之規定者，依其規定。各種使用地容

許使用之項目如附表一。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

點，由內政部定之。附表一 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

表…五、農牧用地…（三）農業設施（工業區除外）…」、

內政部 88年 10月 5日訂定之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

要點第 2點規定「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之許可使用

細目及主管機關 (單位)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附件一

規定辦理。附件一 容許使用項目…五、農業設施：許

可使用細目…6、農機具室。…各級主管機關（單位）：

中央機關－行政院農委會、縣（市）級機關（單位）－

農業科（局）、鄉（鎮市區）級單位－農業課」、第 4點

規定「使用各種使用地，屬容許使用範圍，且未涉及建

築行為或變更地形地貌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免辦

理容許使用。」、第 7 點規定「依管制規則規定經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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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同意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於申請建築執照時，應

檢附有關主管機關同意之證明。」，據此，農業用地上

之農機具室屬容許使用範圍，其有固定基礎者，不僅應

申請建築執照，且因已涉及建築行為，不得免辦理容許

使用。 

三、 經查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欲依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第 4項規定，申請以 89年 1月 28日土地稅法修正生效

當期之公告現值為原地價而課徵土地增值稅，依前揭財

政部函釋意旨，應以系爭土地於 89年 1月 28日土地稅

法修正生效時，「整筆土地均作農業使用」為要件，且

依前揭農業發展條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非都

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規定，於 89年 1月 28日土地

稅法修正生效當時，農業用地上有固定基礎之建築物，

縱作農業設施使用，仍須向農業主管機關申請容許使

用，並申請建築執照，始為合法之作農業使用，合先敘

明。 

四、 次查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

農牧用地，屬農業用地範圍，經原處分機關調閱林務局

農林航空測量所 88年、89年航照圖顯示，系爭土地於

89年 1月 28日土地稅法修正施行時存有一建築物，此

亦為訴願人所自承，並主張該建築物係放置農用抽水灌

溉設施，面積約 10至 15平方公尺，則依上揭說明，於

土地稅法 89年 1月 28日修正生效時，依當時有效之相

關法規規定，該建築物應經農業主管機關核准容許使用

並申請建築執照，始符合作農業使用之規定，則訴願人

既未能檢附該建築物之容許使用證明及建築執照，原處

分機關自難以認定系爭土地於 89年 1 月有符合作農業

使用，故以 102年 7月 10日彰稅土字第 1026234469號

函認與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4項規定未合，否准訴

願人之申請，揆諸前揭規定及函釋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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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重為之處分未依訴願決定

意旨，依職權調查系爭土地上放置農用抽水灌溉設施之

建物其面積究有若干，及其所為與訴願決定不同之法律

見解乙節，查系爭土地上之建築物依土地稅法 89 年 1

月 28 日修正生效當時有效之相關法規規定，本應取得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之證明並申請建築執照始符合作農

業使用之規定已如前述，原處分機關依法規及函釋重為

處分時，以現行農業發展條例第 8條之 1第 2項規定「農

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申請農業設

施之容許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但農業設施面積

在 45 平方公尺以下，且屬一層樓之建築者，免申請建

築執照。本條例中華民國 92年 1月 13日修正施行前，

已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以

下而無安全顧慮者，得免申請建築執照。」而放寬審查

條件，認該建築物至少應取得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始

符合作農業使用之規定，已依職權作有利於訴願人之事

實認定，故並無未依訴願決定意旨辦理之違誤。 

六、 另有關訴願人主張農委會 95 年 3 月 23 日農企字第

0950010504 號函釋錯誤且逾越權限等語，依非都市土

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第 2點規定，農業設施之目的事業

中央主管機關為農委會，農委會 95年 3月 23日農企字

第 0950010504 號函釋「ㄧ、查農業發展條例第 8 之 1

條第 2 項明定『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

施，應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執

照。但農業設施面積在 45 平方公尺以下，且屬一層樓

之建築者，免申請建築執照。本條例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13 日修正施行前，已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

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以下而無安全顧慮者，得免申請建

築執照』，因此農業設施除符合該項但書規定要件者，

得免申請建築執照外，仍需依法申請容許使用及建築執

照，始符合法制規定。…」，係農委會基於法定職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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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且依 92 年修正之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 6條附表一：五、農牧用地（三）農業設

施，其附帶條件內載明「本款各目依建築法規規定應申

請建築執照者應先向農業機關申請同意使用。」及非都

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第 5點規定「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附表一規定免經申請許可使用者，係免依該規

則申請許可，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該函釋內容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故農委會並無

逾越權限及解釋錯誤之情形，訴願人之主張為無理由。 

七、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李玲瑩   

           委員  白文謙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楊瑞美 

           委員  簡金晃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2   月  19     日 

 

縣  長   卓  伯  源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

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